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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流市乡镇生活垃圾转运市场化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提高我市镇 村环境卫生 管理，通过优化作业模式、

管理方 式和考核机制，提升镇 村环卫工作质 量，创造干净、整

洁 、有序、优美的人居环境。根据《广西 壮 族自治区乡村清洁

条例》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方 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党 的二十大 精神 为指导，全面深化环卫管理体制改 革，

通过创新机制，推行乡镇 生 活 垃圾转运市场化，建立优质 高效 、

保障有力的镇 村环境卫生 管理体系 ，形成资 源配 置合理化、规

范发展的生 活 垃圾转运服务管理机制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实行乡镇 生 活 垃圾转运作业市场化，对北流 市大 里 镇 、新

圩镇 、西 埌镇 、民乐镇 、山围镇 、民安镇 、新荣镇 、塘岸 镇 、

清水口镇 、大 坡外 镇 、隆盛镇 、六麻镇 、新丰镇 、沙垌镇 、扶

新镇 、平政 镇 、白马镇 、大 伦镇 、六靖镇 、石窝镇 、清湾镇 以

及北流 镇 （非北流 市城区部分）22个乡镇 的生 活 垃圾转运实施

精细化、规范化管理，切实提升镇 村环境卫生 工作的整 体水平，

营造整 洁 、宜居的镇 村环境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市城市管理监督局：1.负 责 乡镇 生 活 垃圾转运作业

市场化实施方 案编制、执行，对接本方 案涉 及的各单位，依法

完成招标各项工作；2.承担乡镇 生 活 垃圾转运作业的日常监管

职能 ，制定考核办法 及作业标准，按照 相关标准及考核办法 对

中标供应商 的组织管理和作业质 量等进行监督考核；3.对原广



西 北流 市恒美丽环保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使用 的人员、环卫车辆、

设备 进行分类造册登记，同时做好其他各类档案资 料整 理保管

等交接工作；4.按月对北流 市乡镇 生 活 垃圾转运作业服务进行

考核，考核结果报市财 政 局作为审核核拨服务费 的依据。

（二）市财 政 局：1.负 责 对现有垃圾转运作业车辆的资 产

评估结果进行核准批复 ，2.负 责 将北流 市乡镇 生 活 垃圾转运作

业市场化服务中标合同约定金额，列入本市财 政 年度预算，并

依据月度考评结果及时拨付服务费 ，3.加强对北流 市乡镇 生 活

垃圾转运作业市场化服务费 的监管。

（三）市农业农村局：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和乡村治理。协

调推进改 善全市农村人居环境，美丽乡村建设，指导村庄整 治、

村容村貌提升。

（四）北流 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指挥部办公室：统筹协调

实施乡村振兴相关工作，协调推进改 善全市农村人居环境、美

丽乡村建设、指导村庄整 治、村容村貌提升。协调各乡镇 对各

镇 辖区范围内清扫保洁 、垃圾转运进行监督考核，并将考核分

数 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实绩考核指标进行评价。

（五）市司法 局：对北流 市乡镇 生 活 垃圾转运作业市场化

工作中涉 及的法 律问题提出意 见，提供法 律、政 策保障。

（六）市审计局：对北流 市乡镇 生 活 垃圾转运作业市场化

运营和收 支 情 况进行审计。

（七）市人社 局：依据《劳动法 》等法 律法 规，对方 案实

施、执行进行指导监督。

（八）各镇 人民政 府：1.负 责 各镇 辖区范围内的清扫保洁

和垃圾收 集，并转运至各镇 垃圾中转站，所需费 用 除市财 政 给

予适当补助（根据 2025年 6月 6日专题会意 见安排 1000万元 /



年，市财 政 局按月均摊拨付到各镇 ，具体分配 详见下表）之外 ，

不足 部分由 各镇 自筹解决；2.承担日常监管职能 、制定考核办

法 及评分标准，按照 考核办法 及评分标准对辖区内清扫保洁 及

垃圾收 集的作业质 量进行监督考核。

按 2022-2024年
进 厂 年 平 均 垃 圾 量 权 重 占 45%， 圩 镇 清 扫 面 积 权 重 占 30%， 行政 村 个 数 占 20%， 微 调 5%

1 5701.46 20.42 44309 6.60 16 11.51 1

2 12219.58 43.76 327393 48.77 13 9.35 2

3 9259.29 33.16 60074 8.95 14 10.07 2

4 12174.22 43.59 154629 23.03 17 12.23 2

5 3245.50 11.62 27047 4.03 7 5.04 4

6 7853.34 28.12 140797 20.97 7 5.04 1

7 3876.63 13.88 65464 9.75 7 5.04 2

8 1541.67 5.52 0.00 20 14.39 5

9 7996.52 28.63 81111 12.08 11 7.91 2

10 2400.14 8.59 63387 9.44 10 7.19 4

11 6495.96 23.26 145800 21.72 16 11.51 2

12 5450.73 19.52 59337 8.84 19 13.67 2

13 3580.14 12.82 34037 5.07 11 7.91 4

14 3863.70 13.84 55219 8.23 9 6.47 1

15 2865.99 10.26 27102 4.04 9 6.47 4

16 2163.07 7.75 30951 4.61 6 4.32 4

17 4985.00 17.85 101939 15.19 9 6.47 1

18 4795.05 17.17 85594 12.75 9 6.47 1

19 6868.40 24.59 178311 26.56 18 12.95 2

20 8723.24 31.24 225009 33.52 15 10.79 2

21 4655.12 16.67 36555 5.45 15 10.79 1

22 4954.72 17.74 69820 10.40 20 14.39 1

合 计 125669.48 450.00 2013885 300.00 278 200.00 50

说 明：  1.每 年 财 政 补 助 总 金 额 1000万 元 ， 其 中 近 三年 （

北 流 市 财 政 补 助 各镇 清 扫 保 洁 及 垃 圾 收 集 费 用 分 配 表

序 号 乡 镇 名 称
综 合 金 额
（ 万 元 ）2022-2024年

进 厂 年 平 均 垃 圾
量 （ 吨 ）

财 政 补 助
金 额

（ 万 元 ）

圩 镇 清 扫
面 积

（ 平 方 米 ）

财 政 补 助
金 额

（ 万 元 ）

行政 村
个 数
（ 个 ）

财 政 补 助 金 额
（ 万 元 ）

微 调

39.53 

103.88 

54.18 

80.86 

24.69 

55.13 

30.67 

24.91 

50.63 

29.23 

58.49 

44.03 

29.80 

29.54 

24.77 

20.67 

40.51 

37.40 

66.11 

77.55 

33.91 

43.53 

1000.00 

2022年 -2024年 ） 进 厂 年 平 均 垃 圾 量 权 重 占 45%， 圩 镇 清 扫
面 积 权 重 占 30%，

大 里 镇

新 圩 镇

西 埌 镇

民 乐 镇

山 围 镇

民 安 镇

新 荣 镇

北 流 镇

塘 岸 镇

清 水 口 镇

隆 盛 镇

六 麻 镇

大 坡 外 镇

新 丰 镇

沙 垌 镇

扶 新 镇

白 马 镇

大 伦 镇

平 政 镇

六 靖 镇

清 湾 镇

石 窝 镇

行政 村 个 数 占 20%，  微 调 5%。
      2.财 政 补 助 金 额 按 月 均 摊 拨 付 ， 即 由市 财 政 局 按 平 均 取 整 数 额 （ 补 助 金 额 /12个 月 ） 每 月 拨 付 到 各镇 ， 结 余
金 额 在 第 12个 月 拨 付 完 成 。
      3.财 政 补 助 与 进 厂 垃 圾 量 挂 钩 ， 市 城 管 局 对 各镇 进 厂 垃 圾 量 进 行考 核 ， 各镇 每 年 进 厂 垃 圾 量 原 则 不 低 于 前 三
年 进 厂 平 均 垃 圾 量 ， 低 于 前 三年 进 厂 平 均 垃 圾 量 的 ， 市 财 政 局 依 据 市 城 管 局 的 考 核 结 果 按 实 际比 例 扣 减 。



四、乡镇生活垃圾转运市场化主要内容

（一）市场化运作模式。

面向社 会公开招标，实行总体承包，承包企业单位自负 盈

亏，合格投标人必须具有道路清扫保洁 及垃圾收 集、运输服务

相应资 质 或相应经济 实力，并具备 能 保证履行环卫作业相关业

务的法 人企业，由 北流 市城市管理监督局负 责 发包，承包期限

为 3年，中标后须缴纳中标总价 5%的履约保证金，且不得分包、

转包。

（二）市场化实施范围

北流 市大 里 镇 、新圩镇 、西 埌镇 、民乐镇 、山围镇 、民安

镇 、新荣镇 、塘岸 镇 、清水口镇 、大 坡外 镇 、隆盛镇 、六麻镇 、

新丰镇 、沙垌镇 、扶新镇 、平政 镇 、白马镇 、大 伦镇 、六靖镇 、

石窝镇 、清湾镇 以及北流 镇 （除北流 市城区部分）的生 活 垃圾

转运工作。

（三）市场化实施内容

1.北流 市 22个镇 （因北流 镇 、民安镇 没有乡镇 垃圾中转站，

按照 原运行模式进行转运生 活 垃圾）20个垃圾中转站的日常运

行维护管理和进站生 活 垃圾转运作业，包含但不限于进站生 活

垃圾转运、站内人员管理、站内附属设施设备 维修维护管理、

垃圾渗滤液收 集处 置、进站大 件垃圾清运、中转站视频监控安

装维护管理和站内环境卫生 和秩序管理等工作。

2.迎接重 大 检 查、重 大 活 动保障等临时加班、突击任务。

3.受到恶劣天 气影响 等造成的突发应急事项的处 理。

4.协助落实国家、自治区、玉林市及北流 市对垃圾分类的



要 求和标准，运输车辆应有正确的分类标识，协助逐步推行垃

圾分类收 集、运输。

5.承包期内新增 加垃圾中转站（包括车辆、设备 ）须无条

件接收 并负 责 运营管理，但不增 加任何费 用 。

（四）市场化运作监督考核

建立完善北流 市乡镇 生 活 垃圾转运市场化运作标准，由 市

城市管理监督局根据市场化运作内容依法 制定考核办法 及评分

标准并依法 组织实施。

五、市场化运营服务费测算

（ 一 ） 人 员 、 车 辆 数 量

1.人员

（1）管理人员 6人，薪 酬 5000 元 /人/月。

（2）财 务人员 2人，薪 酬 4000 元 /人/月。

（3）司机 27人。司机按照 车辆数 进行 1:1.2 配 置，共有

转运车 22辆；薪 酬 5500 元 /人/月。

（4）维修人员安排 4人；薪 酬 4000 元 /人/月。

（5）中转站操 作人员 48人。按照 中转站数 1.2倍配 置，

一日安排 2班次，即 20座垃圾中转站配 置操 作人员 48人。薪

酬 3500 元 /人/月。

以上合计 87人。

（6）其他福 利待遇 8028 元 /人/年。



2.车辆

为确保作业质 量，用 于转运至垃圾焚 烧 发电 厂的转运车需

不少于 22辆（目前，大 里 镇 、新圩镇 、西 埌镇 、民乐镇 、山围

镇 、新荣镇 、民安镇 、北流 镇 、塘岸 镇 、平政 镇 共 10个镇 没有

垃圾转运车，需要 中标方 投入 10辆转运车）。

3.垃圾中转站

北流 市 22个镇 （除北流 镇 、民安镇 没有垃圾中转站）20

个垃圾中转站。

其他福 利待遇测 算表

序

号

福 利待遇项目 每人

年合

计

（元 ）

备

注

卫生

津 贴

（月）

高温

补贴

（年）

法 定节

假日加

班（年）

环卫

节

（年）

年终经

费（年）

人身意

外 险

（年）

劳保

（年）

体检 费

（年）

1

189 元

/月×

12个

月

=2268

元 /年

500

220 元 /

天 ×13

天 =2860

元

200 1100 100 350 650 8028

其他福 利待

遇年合计
549人×8028 元 /人/年=440.7372万元 /年。

备 注 ：法 定节假日参照 城区环卫工人加班费 1600÷21.75×300%≈220 元 /天 。



（ 二 ） 市 场 化 运 营 服 务 费 具 体 测 算

北流市乡镇垃圾转运市场化服务费测算表

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类别 年合计   
（万元） 备注

一、人员经费

二、设备运行经费

三、附加税费+管理费

合 计 1428. 50 

1 管理人员 6 36
2 财务人员 2 9. 6
3 司机 27 178. 2
4 维修人员 4 19. 2
5 中转站操作人

员
48 201. 6

6 其他福利待遇 69. 8436
小计 87 514. 4436

7 垃圾转运车

22
燃油费 365

维护费 66
保险 22

10 车辆折旧
费 60

8 垃圾中转站 20 维护费 200

9 水电费 20 48
小计 761

一、人员经费+二、设备运行经费

10 税款及附加 89. 2811 
11 管理费 63. 7722 

小计 153. 0532 

5000元/人/月

4000元/人/月
5500元/人/月

司机人数按车辆数1：1. 2比例进行测算
4000元/人/月

3500元/人/月，垃圾中转站操作人员每天
安排2班，按照垃圾中转站数量1: 1. 2比例

8028元/人/年

综合前三年全市乡镇年垃圾量总量计算，
全市乡镇平均每天垃圾转运量约400吨，按
每车次约8吨量计，每日需要转运50个车
次；综合每车一次来回100公里，按照2元/
公里计算燃油费。

按每车3万元/年计。

商业保险按每车1万元/年（含年检）。

目前，大里镇、新圩镇、西 镇、民乐镇
、山围镇、新荣镇、民安镇、北流镇、塘
岸镇、平政镇共10个镇没有垃圾转运车，
需要中标方投入10辆转运车，按每辆60万/
辆计算，使用期限10年，每年折旧为6万/

辆
按每座10万元/年（含除臭、日常维修维护

等）。

按每镇2. 4万元/年计算。

1275. 4436

7%×（人员经费+设备运行经费）

5%×（人员经费+设备运行经费）

一、人员经费+二、设备运行经费+三、附
加税费+管理费

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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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流 市 乡 镇 生 活 垃 圾 转 运 市 场 化 服 务 项 目 预 算 ： 合计

1428.50万元 /年，三年共 4285.50万元 。测 算详见《北流 市乡

镇 垃圾转运市场化服务费 测 算表》。

根据市财 政 局“乡镇 垃圾转运市场化服务费 按每年 1300万

元 作为招标上限控制价”的意 见，北流 市乡镇 生 活 垃圾转运市

场化服务项目（三年）采 用 总体包干式服务费 3900.00万元 作

为上限价招标，以中标价作为合同约定服务费 。包含承包服务

项目全部工作内容及其为完成工作所投入的经费 ，包括但不限

于人工费 （包括工人工资 、岗位津 贴 、高温补助、加班费 、年

终岗位津 贴 、节日慰 问金、五险一金、工会费 、体检 费 、劳保

福 利费 用 、安全教 育培训费 等）、机械费 、燃油费 、维修费 、

水电 费 、工具设备 材料购 置费 、垃圾收 集清运费 、场地租 赁 费 、

安全文明生 产装备 费 （包括环卫工人工作服、反光 衣等）、中

转站中转站视频监控安装、维护管理及涉 及相关（包括但不限

于网络通讯等）费 用 、企业应缴税金和应得利润等履行合同所

需的一切本身和不可或缺的所有工作开支 、政 策性文件规定的

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、责 任等各项全部费 用 。

中标供应商 必须按照 中标合同约定、按标准保质 保量完成，

如达不到规定标准或约定标准的，按规定扣减服务费 及相关费

用 ，并承担违约责 任。

六、人员及设备

（ 一 ） 人 员 安 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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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确保人员的平稳过渡，一是广西 北流 市恒美丽环保科技

有限责 任公司原一线清扫保洁 人员由 各镇 全部接收 ；二是广西

北流 市恒美丽环保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原镇 内垃圾转运司机及跟

车人员（由 村到镇 中转站）由 广西 北流 市恒美丽环保科技有限

责 任公司按法 律规定解除合同；三是转运司机（镇 到垃圾焚 烧

发电 厂）及中转站操 作工由 中标供应商 全部接收 ，依法 签订劳

动合同（对身体健康并适合新工作岗位的人员，中标供应商 的

劳动合同期不少于三年），并保证现有垃圾保洁 收 运人员工资 及

其它福 利待遇不低于接收 前的标准。中标供应商 必须依法 给聘

用 人员按时足 额支 付工资 和缴纳五险一金；中标供应商 须制作

工作人员名册加盖公章提供给市城市管理监督局备 案；如人员

出现变动，中标供应商 应当将变动情 况及时报市城市管理监督

局备 案。

（ 二 ） 设 备 使 用 管 理

市城市管理监督局负 责 组织对各镇 的生 活 垃圾转运车辆

（包括勾臂车、后压车、垃圾收 集车等）进行分类登记造册。1.

后压车、电 动三轮车按合同约定（能 正常使用 ）无偿交还各镇

政 府。2.垃圾转运车（勾臂车）由 市财 政 局负 责 进行资 产评估，

以出租 形式租 给承包中标方 使用 ，具体租 金由 市城市管理监督

局、市财 政 局及承包中标方 商 谈（不得低于折旧费 ），并签订租

赁 协议。合同期满前 15 天 ，组织清点没有丢失 、损坏后，无偿

交还政 府。如有损坏或丢失 ，承包中标方 负 责 维修或赔 偿（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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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的除外 ），否则按价从承包服务费 中扣除。

同时，为确保作业质 量，用 于生 活 垃圾转运车辆不少于 22

辆。除各乡镇 现有的环卫作业车辆外 ，不足 部分由 中标供应商

自行出资 购 置。中标供应商 自行购 置的车辆产权归中标供应商

所有。

用 于生 活 垃圾转运的车辆按原渠道免 费 停放 ，车辆停放 场

所由 中标供应商 维护，不足 部分由 中标供应商 自行解决。

七、资金拨付与监督

市城市管理监督局会同市财 政 局负 责 加强对北流 市乡镇 生

活 垃圾转运市场化服务经费 的监管。一是要 将北流 市乡镇 生 活

垃圾转运市场化服务费 纳入本级财 政 预算。二是北流 市城市管

理监督局于每月 15日之前依据考核结果计算后，申 请办理拨款

审批手续，报财 政 局审核划拨相应费 用 给中标供应商 。三是要

强化资 金监管，确保环卫工人工资 及时发放 及社 会保险足 额缴

交。

八、建立社会监管机制

（一）市城市管理监督局负 责 组织制定应急预案，并在出

现危及或者可能 危及公共利益、公共环境卫生 安全等紧 急情 况

下，采 取强制措施或临时接管乙方 购 买运营的项目。

（二）加强内部考核和外 部监督相结合，接受群众监督和

投诉。

九、时间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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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2025年 6月 10日前，编制北流 市乡镇 生 活 垃圾转运

市场化实施方 案，征求相关部门意 见，修订完善方 案后报市政

府审定。

（二）2025年 6月 10日—6月 15日。完成设备 资 产清理

造册、评估。制作公开招标文件。

（三）2025年 6月 15日—7月 20日。公开招标，公示 中

标结果。

（四）2025年 7月 21日—7月 25日。市城市管理监督局

与中标供应商 签订北流 市乡镇 生 活 垃圾转运市场化服务项目合

同等各类文书、资 料的审议、签订工作。

（五）2025年 7月 26日— 7月 31日。依法 完成设备 移交、

人员安置等相关交接工作。

（六）2025年 8月 1日起 ，中标方 正式接管运营。

十、工作要求

（ 一 ） 提 高 思 想 认 识 ， 强 化 责 任 落 实 。 北流 市乡镇 生 活 垃

圾转运市场化服务运作，直接体现我市农村生 活 垃圾治理水平，

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幸福 感 息息相关，各有关单位要 切实

提高思想 认识，高度重 视此项工作，认真履职尽责 ，强化责 任

落实，为北流 市乡镇 生 活 垃圾转运市场化服务提供有力保障。

（ 二 ） 加 强 组 织 领 导 ， 强 化 组 织 协 调 。 各有关单位要 切实

加强对北流 市乡镇 生 活 垃圾转运市场化服务运作的组织领导和

协调工作。严格按照 各自工作职责 ，充 分发挥综合协调作用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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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环卫质 量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。

（ 三 ） 健 全 监 管 机 制 ， 规 范 运 作 管 理 。 市城市管理监督局

要 健全监管考核机制，完善各类工作方 案和预案，强化北流 市

乡镇 生 活 垃圾转运市场化服务作业质 量的监管考核，严格按照

环卫作业标准、考核办法 ，开展日常监管和量化考评，促进镇

村环卫服务规范有序、健康发展。要 制定应急预案，并在出现

危及或者可能 危及公共利益、公共环境卫生 安全等紧 急情 况下，

采 取强制措施接管中标供应商 服务项目。

（ 四 ） 实 行 责 任 追 究 制 。 各有关部门要 各负 其责 ，通力合

作，为北流 市乡镇 生 活 垃圾转运市场化服务提供有力保障。对

不作为、慢 作为、乱作为的单位或个人予以严肃的责 任追究。

北流 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 2025年 6月 27日印发


